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令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第 57 号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业经 2006 年 1 月 16 日农业部第 3次常务会议和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农牧渔业部、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84 年 11 月 15 日发布的《全国农村机械维修点管理办法》（〔84〕

农〔机〕字第 42 号）同时废止。 

                       农 业 部 部 长  杜青林 

                       工商总局局长  王众孚 

                           二○○六年五月十日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业机械维修业务，保证农业机械维修质量，维护农业机械维修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农业机械维修，是指使用工具、仪器、设备，对农业机械进行

维护和修理，使其保持、恢复技术状态和工作能力的技术服务活动。 

  第三条 从事农业机械维修经营及相关的维修配件销售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和维修配件销售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

优质服务。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

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机械维修和维修配件经营的监督管理工作，保护农业



机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国家鼓励农业机械维修技术科研开发，促进农业机械维修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和新设备的推广应用，提高维修质量，降低维修费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第二章 维修资格 

  第七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当具备符合有关农业行业标准规定的设备、设施、人

员、质量管理、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等条件，取得相应类别和等级的《农业机械维修技

术合格证》，并持《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

手续后，方可从事农业机械维修业务。 

  第八条 农业机械维修业务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农业机械维修业务根据维修项目，分为综合维修和专项维修两类。综合维修根据技

术条件和服务能力，分为一、二、三级。 

  （一）取得一级农业机械综合维修业务资格的，可以从事整机维修竣工检验工作，

以及二级农业机械综合维修业务的所有项目。 

  （二）取得二级农业机械综合维修业务资格的，可以从事各种农业机械的整车修理

和总成、零部件修理，以及三级农业机械综合维修业务的所有项目。 

  （三）取得三级农业机械综合维修业务资格的，可以从事常用农业机械的局部性换

件修理、一般性故障排除以及整机维护。 

  （四）取得农业机械专项维修业务资格的，可以从事农业机械电器修理、喷油泵和

喷油器修理、曲轴磨修、气缸镗磨、散热器修理、轮胎修补、电气焊、钣金修理和喷漆

等专项维修。 

  第九条 申领《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

部门提出，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农业机械维修业务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者营业执照； 



  （三）相应的维修场所和场地使用证明； 

  （四）主要维修设备和检测仪器清单； 

  （五）主要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证明。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

发放《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的决定。不予发放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 

  第十条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有效期为 3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农

业机械维修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 30 日内按原申请程序重新办理申请手续。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式样由农业部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

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并编号，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按规定发放和管

理。 

  第十一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当将《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

醒目位置，并公开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 

  第十二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当在核准的维修类别和等级范围内从事维修业务，不

得超越范围承揽无技术能力保障的维修项目。 

  第十三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和维修配件销售者应当向农业机械消费者如实说明维

修配件的真实质量状况，农业机械维修者使用可再利用旧配件进行维修时，应当征得送

修者同意，并保证农业机械安全性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禁止农业机械维修者和维修配件销售者从事下列活动： 

  （一）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的农业机械维修配件； 

  （二）使用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的维修配件维修农业机械； 

  （三）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或者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四）利用维修零配件和报废机具的部件拼装农业机械整机； 

  （五）承揽已报废农业机械维修业务。 



  第十四条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机械维修和维修配件销售从业人

员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的指导，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技能水平。 

第三章 质量管理 

  第十五条 维修农业机械，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或者与用户签订的维

修协议，保证维修质量。 

  第十六条 农业机械维修实行质量保证期制度。在质量保证期内，农业机械因维修

质量不合格的，维修者应当免费重新修理。 

  整机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 3个月。 

  第十七条 农业机械维修配件销售者对其销售的维修配件质量负责。农业机械维修

配件应当用中文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有质量检验合格证。 

  在质量保证期内的维修配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包修、包换、包退。 

  第十八条 农业机械维修当事人因维修质量发生争议，可以向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

投诉，或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受

理，调解质量纠纷。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 

  第十九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量具、仪表、仪器等检测器具和其

他维修设备，对农业机械的维修应当填写维修记录，并于每年一月份向农业机械化主管

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维修情况统计表。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

加强对农业机械维修者的从业资格、维修人员资格、维修质量、维修设备和检测仪器技

术状态以及安全生产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业机械维修监督检查制度，加强



农机执法人员培训，完善相应技术检测手段，确保行政执法公开、公平、公正。 

  第二十二条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人员实施农业机械维修

监督检查，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否则受检查者有权拒绝检查。 

  第二十三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和维修配件销售者应当配合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未取得《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从事维修业务的，

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农业

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的，处 1000 元以下罚款，并于 5日内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

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不能保持设备、设施、人员、质量管理、安全生产和环

境保护等技术条件符合要求的，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限期整改；逾期达不

到规定要求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收回、注销其《农业机械维修技术

合格证》。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注销《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后，应当自注销之日起 5

日内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被注销者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注

销登记。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超越范围承揽无技术能力保障的维修项目的，由农业机

械化主管部门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三、四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依法处理；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五项的，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处 100 元以下罚款： 



  （一）农业机械维修者未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悬挂统一的《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

格证》的； 

  （二）农业机械维修者未按规定填写维修记录和报送年度维修情况统计表的。 

  第二十九条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

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农牧渔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 1984 年 11 月 15 日发布的《全国农村机械维修点管理办法》（〔84〕农〔机〕字第

42 号）同时废止。 

  关于《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草案）》的说明（略） 

 


